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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k Grove 聯合學區 

 

統一投訴程序（UCP）的年度通知 

 2022-2023 學年 

 

Elk Grove 聯合學區（ “學區” ）每年都會將其統一投訴程序 (“UCP” ）通知其學生

、員工、學生家長或學生監護人、諮詢委員會、適當的私立學校官員和其他相關方。 

 

本 UCP 年度通知以及其 UCP 的學區董事會政策 (“BP”) 和行政法規 (“AR”) 1312.3 

之概述可在學區網站上獲取。 
 

受 UCP 約束的投訴 
 

學區的 UCP 應用於調查和解決有關以下事項的投訴: 
 

1.        根據《教育法》第 8500 至 8538 條（包括一切）和第 52500 至 52617 條（

包括一切）制定的成人教育計劃。 

 

2.       《教育法》 64000(a) 中列出的綜合分類援助計劃。 
 

3.        根據《教育法》第 54440 至 54445 條（包括一切）制定的農民工子女 

教育。 
 

4.        根據《教育法》第 52300 至 52462 條（包括一切）制定的職業技術和技術教

育以及職業技術和技術培訓計劃。 
 

5.        根據教育法第 8200 至 8498 條（包括一切）制定的兒童照管和發展計劃。 

 

6.        對根據《教育法》第 200 和 220 條以及《政府法》第 11135 條確定的任何

受保護群體的非法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包括《刑法典》第 422.55 條中規定的任何

實際或感知特徵，或基於個人的在學區進行的、由任何州財政援助直接資助或接受或受益

於任何州財政援助的任何計劃或活動中，與具有這些實際或感知特徵中的一個或多個的個

人或團體有關聯的。 
 

7.         根據《教育法》第 222 條的哺乳安排。 
 

8.         根據《教育法》第 48853、48853.5 和 49069.5 條規定的寄養青年的教育權

利，以及根據《教育法》第 51225.1 條規定的寄養青年、無家可歸青年和其他青年的畢

業要求。 

 

9.         根據《教育法》第 49010 至 49013 節（包括一切）的學生費用。 

 

10.        根據《教育法》第 51228.3 節的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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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教育法》第 51223 節的體育教學紀要。 

 

12.         根據《教育法》第 52075 節的本地控制及責任計劃。 

 

13.         根據《教育法》第 48645.7 節的少年法庭學校。 

 

14.         根據《教育法》第 32289 節制定的學校安全計劃。 

 

15.         根據《教育法》第 8235.5 節，與加州學前教育計劃的學前健康和安全問題

相關的不足之處。     

 

16.         學校總監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州或聯邦教育計劃。 

 

任何事情都不應阻止學區使用其 UCP 處理不涉及上述任何主題的投訴。 

 

不受 UCP 約束的投訴 

 

有關以下內容的投訴不受學區 UCP 的約束: 

 

1.           根據《教育法》第 56000 至 56865 條（包括一切）和 59000 至 59300（

包括一切）條制定的特殊教育計劃。有關特殊教育計劃投訴的聯邦法規可在《聯邦法規》

第 34 章第 300.151 至 300.153 節（包括一切）中找到。有關特殊教育計劃投訴的州法

規可在《加州法規》第 5 章第 3200 至 3205 節中找到。 

 

2.           根據《教育法》第 49490 至 49590 條（包括一切）制定的兒童營養計劃

。有關兒童營養計劃投訴的聯邦法規參見《聯邦法規》第 7 章第 210.19(a)(4) 、

215.1(a)、220.13(c)、225.11(b)、226.6(n) 和 250.15 節，有關兒童營養計劃投訴的

州法規可在《加州法規》第 5 章第 15580 至 15584 節中找到。 

 

3.           對學生或教職員工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威脅的教學材料、緊急或緊急設施狀

況，或教師空缺和分配不當。有關這些主題的投訴應根據行政法規 1312.4 –威廉姆斯

(Williams)統一投訴程序進行調查和解決。 

 

4.           與就業有關的歧視、騷擾或相關報復。有關這些主題的投訴應根據董事會

政策 4030 – 就業非歧視或行政法規 4119.12 – 第九章(Title IX)性騷擾投訴程序會

視情況而定進行調查和解決。 

 

其他機構處理的投訴 

 

以下投訴應提交給其他機構進行適當解決，並且不受學區 UCP 的約束，除非單獨的跨機

構協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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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虐待或忽視兒童的指控應提交給縣社會服務部 (DSS)、保護服務部門或適

當的執法機構。 

 

2.           有關運營兒童發展計劃的許可設施的健康和安全投訴應提交給社會服務部 

(DSS)。 

 

3.           在適當的情況下，就業歧視投訴應提交給加州公平就業和住房部 (DFEH)，

應及時以書面形式通知投訴人任何 DFEH 調動。 

 

根據學區 UCP 提出投訴的時效法規 

 

指控學生因投訴人的受保護身份而受到騷擾、歧視、恐嚇或欺凌的投訴必須在投訴人知道

或應該知道涉嫌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交，如果有正當理由，LEA 可以將此期限延長 90 

個日曆天。 

 
指控受學區 UCP 約束的所有其他類型指控的投訴必須在投訴人知道或應該知道所指控的

行為之日起一年內提交。 

 
對於與地方控制和問責計劃 (LCAP) 相關的投訴，涉嫌違規的日期是審查機構批准 LCAP 

或學區採用的年度更新的日期。 

 
提出投訴 

 

任何和所有受學區 UCP 約束的投訴都可以提交給 (1) 任何學校校長， (2) 學區法律合

規專員（聯繫資料如下所列）， (3) 學區總監和/或他們的任何各自的指定人員。 

 
指控違反學生費用或 LCAP 的投訴可以匿名提出，也就是說，如果投訴人提供證據或導致

證據支持不合規指控的資料，則無需識別簽名。 

 
一般來說，學區鼓勵投訴人提供他們的聯繫資料，以便學區可以與投訴人溝通，以簡化調

查。學區會盡最大努力為所有投訴調查保密，但不能保證投訴人的匿名性。 

 

調查協議 

 

所有受學區 UCP 約束的投訴都將按照 AR 1312.3 中規定的協議進行處理，該協議的副本

可在學區網站上找到。 

 

調查先後順序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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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認真對待所有投訴，學區會在收到投訴後六十 (60) 天內努力完成投訴調查並發布調

查結果。但是，如果投訴人書面同意延長時間，則可以出於正當理由延長此時間期限。  

 

上訴權 

 

投訴人可以就調查結果向加州教育部 (CDE) 提出上訴。 

 

此外，學區將就民法補救措施向投訴人提供建議，包括禁令、限制令或根據州或聯邦歧視

、騷擾、恐嚇或欺凌法律（如適用）可能提供的其他補救措施或命令。 

 

額外的通知 

 

1. 教育權利。 

 

除本通知外，學區還應發布標准通知，說明寄養學生、無家可歸的學生、軍人家庭的學生

和以前在少年法庭現在就讀於學區的學生的教育和畢業要求。 

 

學區應根據《教育法》第 48645.7、48853、48853.5、49069.5、51225.1 和 51225.2 條

的規定，張貼關於寄養和無家可歸的青少年、現在就讀於學區的前少年法庭學生以及軍人

家庭學生的教育權利的標準化通知, 本通知應包括投訴流程信息,如適用。 

 

2. 州學前健康和安全問題。 

 

為了根據加州健康與安全法規 (HSC) 第 1596.7925 條確定州學前健康與安全問題的適當

主題，應在我們機構的每所學校的每個加州學前計劃教室張貼通知。  

 

該通知是對本 UCP 年度通知的補充，並針對根據 HSC 部分適用於加州學前教育計劃的加

州法規 (5 CCR) 第 5 條規定的健康和安全要求的家長、監護人、學生和教師，以及 (2) 

獲取一份表格以提出投訴的地點。 

 

學生費用 

 

在我們任何一所公立學校就讀的學生不需要為參加教育活動而支付學生費用。（請參閱教

育法第 49011 條和《加州憲法》第 IX 條第 5 節。） 

 

“學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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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學生收取的費用，作為註冊學校或課程的條件，或者作為參加課程或課外活動的

條件，無論課程或活動是選修的還是必修的，或者是為了學分。 

2. 學生為獲得鎖具、儲物櫃、書籍、課堂用具、樂器、制服或其他材料或設備而需要

支付的保證金或其他款項。 

3. 學生為獲得與教育活動相關的材料、用品、設備或製服而必須進行的購買。 

 

 

參加教育活動所需的所有用品、材料和設備應免費提供給學生。 

 

費用減免政策不應允許學生支付費用。 

 

學區或學校不應通過要求最低教育標準並提供第二個更高的教育標準來建立兩級教育體系

，學生只能通過支付費用或購買學區或學校不提供的額外用品才能獲得。 

 

學區或學校不得提供與教育活動相關的課程學分或特權，以換取學生或學生父母或監護人

的金錢或物品或服務捐贈，學區或學校不得取消與教育活動相關的課程學分或特權，或以

其他方式歧視學生，因為學生或其父母或監護人沒有或不會向學區或學校提供金錢或商品

或服務捐贈。 

 

徵集自願捐贈資金或財產，自願參與籌款活動，或學區、學校和其他實體為自願參與籌款

活動的學生提供獎品或其他認可是允許的。 

 
聯繫資料 

 

如果您想了解有關學區 UCP 的更多資料，您可以聯繫:  

 

職位名稱:   法律合規專員 (Legal Compliance Specialist)   

     

單位或辦公室: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      

地址:  9510 Elk Grove-Florin Road, Elk Grove, CA 95624    

電話:   (916) 686-7795    

電子郵件地址:   legalcompliance@egusd.net 

 
上述職位是負責遵守法規和調查，並了解指定調查的法律和計劃。上述職位是負責指派調

查人員負責調查和解決投訴。如果調查員發生變動，上述職位是負責與投訴人和被調查人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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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學區網站上免費獲取 BP/AR 統一投訴程序的副本，鏈接如下:  

http://www.egusd.net/about/district/policiesproceduresnotices/ 
 

 

http://www.egusd.net/about/district/policiesproceduresnotices/

